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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院民间借贷最新司法解释重磅出台：换个角度看企业间借贷的松绑 

 

2015 年 8 月 6 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下称“《规定》”），众媒体均用“重磅”来形容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规定》对自然

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款关系、民间借贷案件的受理与管辖、民刑交叉的

处理规则、互联网借贷平台的责任分担、虚假诉讼的司法判断标准、利息的保护范围等一系列

与民间借贷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规则和裁判依据，但其最为重磅的部分在

于，首次在司法解释层面对企业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效力给予了肯定。相信随着《规定》的实施，

企业之间拆借行为在商业实践和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乱象格局将得以规制，其对社会经济稳

定、司法统一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 《规定》实施之前司法机关对企业间借贷的法律效力认定 

在很长一段时间，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企业间借贷的行为均给予全盘否定。这些明确对

企业间借贷予以否定的规定包括： 

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企业间借贷问题的答复》； 

 《贷款通则》； 

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对拟上市公司变相借贷融资问题的复函》；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

等。 

直至 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奚晓明在《商事审判中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下称

“《讲话》”）中首次对企业间借贷的法律效力给予肯定，认为：“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

质的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如提供资金的一方并非以资金

融通为常业，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不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这一讲话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司法机关对企业间借贷法律效力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此

后的判决中，对符合要求的企业间借贷均认定有效。当然，这种认定并非毫无底线地对所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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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间借贷行为一概予以认可，《讲话》对“有效”的判断标准包括： 

1. 为生产经营所需； 

2. 出借方不以资金融通为常业； 

3. 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二、 《规定》出台之前的司法乱象 

在《讲话》出台之前，虽然企业间借贷被一律认定无效，但缺乏高位阶的法律依据是不可

忽视的问题。尽管《讲话》的出台让企业间借贷看到了曙光，但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企业间借

贷的法律定性，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实践的乱象。 

1. 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在《讲话》出台之前，虽然有诸多法规、规章、批复否定企业间借贷的法律效力，但在法

律、行政法规层面却没有任何否定企业间借贷法律效力的规定。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这一规定通

常被法院用以作为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的法律依据。然而，这项原则不可滥用、合同效力不可

随意否定渐成共识，特别是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的颁布，其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

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无疑对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进一步予以限制。 

其直接结果是绝大多数判决被迫以“违反金融法规”为由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尽管如

此，判决中却无法指出当事人到底违反了哪项金融法规的哪条规定，更不敢提及其这项所谓金

融法规的法律位阶，以及这项金融法规中的相关规定究竟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结果

无疑令当事人难以信服。 

2. 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定企业间借贷亦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且与最高人民法院现行有

效的《批复》存在矛盾 

在《讲话》出台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及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将《讲话》中的精神转化为判决

书“本院认为”部分所给出的理由，以间接适用《讲话》的精神作为裁判依据来肯定企业间借

贷的效力。这样的方式虽然有些尴尬，但却完全符合《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然而，

其所存在的问题是，法官在“本院认为”部分的说理却和现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

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中关于“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

法规，属无效合同”的精神相悖。 

3. 法院系统内部对企业间借贷的效力认定不统一 

《讲话》出台后，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企业间借贷法律效力的判断有了质变，但基于《讲

话》只是一种指导性意见，并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这一原因，地方人民法院并不一定“照

单全收”。包括北京在内的部分地方法院对企业间借贷法律效力的判断与最高人民法院保持一

致，但也有包括上海在内的部分地方法院仍然坚持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

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作为裁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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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乱象直接导致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当事人要被迫将“受案法院所在地区是否对《讲话》

买账”作为判断企业间借贷法律效力是否能够获得法院认可的考量因素之一，严重影响了司法

机关的权威和公信力。 

三、 为避免法律风险，企业通过各种“合法形式”掩盖企业间借贷的实质，造成了商业上的乱

象丛生 

虽然司法机关长期以来一贯保持着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的态度，但企业间借贷在市场上的

需求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长，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为实现资金融通的同时规避法

律风险的目的，最终催生出一系列商业交易上的“怪胎”。这些“怪胎”包括： 

1. 名为联营，实为借贷 

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阶段的产物，为遏制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在 1990 年出

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直接将其定性为“无效”。 

2. 名为出资，实为借贷 

这一模式的手法与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相似，也是通过约定固定收益的方式进行合作，只不

过方式变为股权投资，交易完成后资金出借方退出入股的公司。 

3. 名为买卖，实为借贷 

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出借人扮演买方，借款人扮演卖方，出借人将“货款”一次性支付给

借款人，借款人到期不供货，随后按《买卖合同》约定的方式向出借人支付“违约金”，并最

终退还全部“货款”。出借人通过回收“货款”的方式收回本金，通过收取“违约金”的方式

获取利息收益。 

这一交易模式逐渐发展，最终升级为更“高端”的托盘交易模式，通过多家企业进行连环

买卖的方式使之更为隐蔽。 

除上述列举的模式外，还有一些更为隐蔽的模式发挥着“掩盖企业间借贷”的作用。这些

被迫采用的交易模式在实践中不一定能够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使人民法

院对这些交易的法律定性和判断愈发困难，且难以统一。 

四、 《规定》的出台将在很大程度上规制司法实践和商业实践中存在的上述乱象 

随着《规定》的出台，企业间借贷是否有效有了司法解释层面的判断标准和法律依据，这

使得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以直接引用司法解释的规定，避免了“无法可依”、“靠精神支撑”

的尴尬。 

另一方面，《规定》与《讲话》不同，后者只是一项指导性精神，但前者是一项人民法院

裁判时必须遵守的准则，从此以后“受案法院所在地对《讲话》是否买账”不再是诉讼中需要

考虑的因素，司法裁判将得以全面统一。 

《规定》对企业间借贷给予原则上肯定，特殊情况下否定的态度，这就决定了正常企业间

借贷行为无需再绞尽脑汁寻找外衣进行掩盖，与之相对应的商业“怪胎”将因缺乏市场需求而

得到根本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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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在司法实践角度还是在商业实践角度，《规定》的出台无疑都具有积极意义。 

五、 《规定》并未对企业间借贷予以无限纵容 

虽然《规定》对企业间借贷松了绑，但并不意味着企业已经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资金融通。

企业间借贷仍然需要受《合同法》的规制，触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借贷行为仍将被认定

无效。 

此外，《规定》第十四条列举了应当认定无效的企业间借贷情形，具体包括： 

1. 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2. 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

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3. 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4.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 

5. 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其中，第 1、第 2 项与《讲话》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的要求“出借人以自

有资金出借方为有效”的裁判规则类似。但区别在于两项规定对这一裁判规则进行了限制，具

体而言： 

《规定》第十四条第 1项之规定，实际上并未否定出借人用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转贷的法律

效力，而是规定在同时满足两项条件的情况下，该等借贷行为方为无效，即“高利转贷 ＋ 借

款人知情”。否则，即使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出借他人也应认定有效。 

《规定》第十四条第 2 项之规定，实际上也并未否定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

集资取得的资金出借的法律效力，而是规定在同时满足两项条件的情况下，该等借贷行为方为

无效，即“转贷牟利 ＋ 借款人知情”。 

此外，出借资金用于非法目的、违背公序良俗等情形也将被依法认定无效。 

六、 《规定》对企业间借贷的松绑有待进一步检验 

诚然，《规定》的出台无论对司法实践还是商业实践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实施后的效果

如何，尚需进一步检验。 

在笔者看来，至少需要重点关注两个问题： 

1. 《讲话》中“出借方不以资金融通为常业”的要求在《规定》中未予以保留是否合理。 

《讲话》中关于“出借方不以资金融通为常业”的要求在《规定》中未予以列明。在此情

况下，若某企业以出借资金为常业或主业，是否所有与之相关的企业间借贷都应被认定有效是

值得考虑的问题。 

换言之，如若某企业以资金融通为常业，并最终演变成一家“银行”，是否在法律上仍应

予以肯定或默许。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规定》中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反之，如果答案是 



汉坤律师事务所 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香港 

www.hankunlaw.com 
 

 

 

肯定的，若大量此类“银行”出现在市场之中，正常的经济秩序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仍有待

实践去检验。 

2. 对企业以“非自有资金”出借的行为，《规定》以认定有效为原则，以较为主观且苛

刻的情形为例外是否合理 

《规定》第十四条第（一）、第（二）项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以“非自有资金”出借

行为的法律效力。其最终将导致以下四种情形依法应当被认定有效： 

 出借人套用金融机构资金出借，借款人对此知情，出借人并未获取超高利益； 

 出借人套用金融机构资金出借，并获取超高利益，出借人对此不知情； 

 出借人利用其他企业出借的资金或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进行出借，借款人

对此知情，出借人并未因此牟利； 

 出借人利用其他企业出借的资金或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进行出借，出借人

因此获利，借款人对此不知情。 

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将可能导致不具备相应资信的企业可以通过其他企业获取金融机

构资金，也可以使具有相应资信的企业通过转贷金融机构资金获取合理利益。此外，其他企业

出借的资金、本单位职工集资的资金也可以用以出借，甚至可以牟利。这样“宽松的政策”是

否会对金融机构、其他企业、本单位职工的资金安全构成威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此外，《规定》第十四条第（一）、第（二）项中有关“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的主观要件是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的必要要件，在缺少该要件的情况下，即使企业高利转贷或

将第三方提供的资金转贷牟利，借贷行为仍然有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此主观的要件是否能

够有效控制“非自有资金”出借所伴随的法律风险，也有待实践给出答案。 

总之，《规定》的出台对企业间借贷进行松绑，满足了经济高速发展环境下企业融资渠道

多元化的合理需求，并对企业间借贷有效性的判断在司法解释层面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支持，具

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这一点无疑应当予以肯定。然而，另一方面，《规定》对“以资金融

通为常业”及“非自有资金出借”两项可能影响经济稳定的潜在隐患未予以严格限制，特别是

对套取金融机构资金出借的行为在特定情形下也会予以肯定，这些潜在问题在实践中会产生什

么样的效果，有待进一步检验。《规定》第十四条为控制“非自有资金”出借所设定的条件是

否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预期的作用，也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对此，我们将持续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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